银川市西夏区原橡胶厂地块旧城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1 前言
1.1 项目背景
原银川橡胶厂（现银带橡胶厂）作为银川市西夏区的重要老牌工业企业，具有较长的生产历史。随着城市发展规划的调整及产业结构升级，该厂区已实施关停搬迁，原厂区地块拟进行旧城改造，建设成为集居住、商业及公共服务配套为一体的城市综合功能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要求，该地块在再开发利用前，须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环境影响评价，以保障后续用地安全。
1.2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银川市西夏区原橡胶厂地块旧城改造项目
建设性质： 新建（旧城改造类）
建设单位： 宁夏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南侧，原银川橡胶厂厂区
占地面积： XX平方米
投资总额： XX亿元
建设内容： 高层住宅、商业街区、幼儿园、社区服务中心及地下车库等
2 编制依据
2.1 法律法规及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21年修订）
《银川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银政办发〔2017〕XX号）
2.2 技术导则与标准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3 区域环境概况
3.1 自然环境概况
项目区位于银川平原西部，贺兰山东麓洪积倾斜平原前缘，地势平坦开阔。气候属典型的中温带干旱大陆性气候，特点是干旱少雨，蒸发强烈，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8.5℃左右，年平均降水量约200mm，蒸发量高达1500mm以上。
3.2 社会环境概况
西夏区是银川市重要的工业区和高教区，分布有多个大型工矿企业及高等院校。项目周边多为已建成的居住小区及商业设施，人口较为密集。该地块的改造实施，对于改善区域人居环境、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3.3 环境功能区划
环境空气： 二类功能区
地表水环境： 项目区无常年地表水体，区域排水进入城市污水管网
地下水环境： Ⅲ类功能区
声环境： 项目地块所处区域执行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居住、商业混合区）
4 原有工业遗留污染调查
4.1 历史生产概况
原银川橡胶厂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主要产品包括轮胎、橡胶制品等。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原材料包括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炭黑、硫磺、防老剂、促进剂等化工辅料。主要生产工序包括炼胶、压延、硫化、成型等，存在潜在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风险。
4.2 初步调查与采样分析
根据《银川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联动方案》的要求，项目启动前已按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开展了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调查结论如下：
4.2.1 疑似污染区域识别
炼胶车间区域： 橡胶混炼过程中可能发生物料洒落，存在石油烃（C10-C40）污染风险。
硫化车间区域： 硫化工艺中可能产生含硫化物废气沉降，地面防渗层若破损可能造成污染。
原料及辅料仓库： 炭黑、促进剂等粉状物料储存区，存在扬散及渗漏风险。
危废暂存间： 设备检修产生的废机油、废油桶、废含油棉纱等，若管理不善可能造成局部污染。
废水处理站： 生产废水及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区域，可能存在有机物累积污染。
4.2.2 采样检测结果
本次调查共布设土壤采样点XX个，地下水监测井XX眼，采集土壤样品XX组，地下水样品XX组。主要检测指标包括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等。检测结果对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主要检测结论如下表所示：
	检测指标
	检测范围（mg/kg）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mg/kg）
	达标情况

	砷
	8.5~15.2
	20
	达标

	铅
	25.6~68.4
	400
	达标

	镉
	0.12~0.48
	20
	达标

	汞
	0.05~0.21
	8
	达标

	石油烃（C10-C40）
	未检出~286
	826
	达标

	苯
	未检出
	1
	达标

	苯并[a]芘
	未检出
	0.55
	达标


初步结论： 场地内各监测点位土壤污染物含量均未超过GB 36600-2018规定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块环境质量满足居住用地开发要求，无需进行详细的土壤修复。
4.2.3 地下水检测结果
地下水检测指标主要包括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氯化物、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挥发性酚类、氰化物、石油类等。结果显示，除局部点位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略高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外，其余指标均达标。该情况与区域地下水背景值较高有关，且不作为饮用水源，对人体健康风险可控。
5 施工期环境影响及环保措施
5.1 大气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施工期大气污染源主要为场地平整、基础开挖、建筑材料运输及堆放产生的扬尘，以及施工机械、运输车辆排放的尾气。
防治措施：
严格落实建筑工地“六个百分百”扬尘管控要求（施工围挡100%、物料堆放覆盖100%、出入车辆冲洗100%、施工现场地面硬化100%、拆迁湿法作业100%、渣土密闭运输100%）。
对场地内裸露地面及临时堆土采取覆盖、洒水抑尘或绿化措施。
施工道路进行硬化处理，定期清扫、洒水，保持路面湿润。
遇四级以上大风天气，停止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
5.2 水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机械冲洗废水及基坑降水排放。
防治措施：
施工营地设置临时化粪池，生活污水定期清运至市政污水管网。
施工机械冲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得外排。
基坑降水应优先考虑回用于施工用水、洒水降尘，多余部分经沉淀达标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5.3 声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施工期噪声源主要为挖掘机、推土机、打桩机、混凝土搅拌机等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
防治措施：
合理布局施工场地，高噪声设备尽量远离周边居民区布置。
严格控制施工时间，中午（12:00~14:00）及夜间（22:00~次日6:00）禁止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确需连续作业的须提前办理夜间施工许可并进行公示。
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加强设备的维护保养。
施工场界设置临时隔声屏障。
5.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旧建筑拆除垃圾、工程弃土、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防治措施：
原厂区旧厂房拆除前须进行建筑垃圾成分识别，若发现疑似危险废物（如石棉瓦、废机油桶等），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专项处置。
建筑垃圾及工程弃土应运至政府部门指定的消纳场处置，严禁随意倾倒。
施工营地设置垃圾桶，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6 运营期环境影响预测及对策
6.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建成后，大气污染源主要为居民生活燃气废气、地下车库汽车尾气及餐饮油烟。
环境影响预测：
燃气废气： 采用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污染物排放量较小，经住宅楼内置烟道高空排放，对环境空气影响轻微。
汽车尾气： 地下车库设机械通风系统，废气经排气井引至地面绿化带排放，排放浓度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餐饮油烟： 商业区引入餐饮项目须预留专用烟道，并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设施，确保油烟达标排放。
6.2 水环境影响分析
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包括住宅、商业、公建等排水。污水水质较为简单，主要污染物为COD、BOD5、SS、氨氮等。
环保措施：
项目区实行雨污分流制。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银川市西夏区城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商业餐饮废水须经隔油池预处理后方可接入化粪池。
6.3 声环境影响分析
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水泵房、配电室、风机房等设备噪声，以及商业活动、车辆行驶产生的社会噪声。
环保措施：
设备用房优先设置于地下层，并采取隔声、吸声、减振等综合治理措施。
临街住宅窗户采用中空双层隔声玻璃。
加强商业区管理，严格控制商业促销广播音量及夜间营业时间。
小区内设置限速、禁鸣标志。
6.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居民及商业产生的生活垃圾，以及少量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疗废物。
环保措施：
小区内设置分类垃圾桶，实行垃圾分类收集。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每日清运，做到日产日清。
社区卫生服务站产生的少量医疗废物须单独收集，暂存于专用容器，委托有资质的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定期清运处置。
7 环境风险评价
7.1 主要风险源识别
本项目为非工业类项目，环境风险主要来源于：
原工业地块土壤及地下水中可能存在的残留污染物，若未妥善处理，在开挖扰动过程中可能对施工人员健康造成影响。
施工过程中挖掘出未知的废弃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
运营期地下车库发生火灾事故时，消防废水若直接外排可能造成水环境污染。
7.2 风险防范措施
施工前进一步查明原厂区地下管线、储罐等设施分布情况，制定专项拆除方案。
施工过程中若发现异常气味、颜色或疑似危险废物，应立即停止施工，封锁现场，报告生态环境部门并委托专业单位进行鉴定处置。
地下车库设消防废水收集池及切换阀门，确保事故状态下消防废水可导入事故池暂存，经检测达标后方可排放。
8 公众参与
8.1 公众参与方式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环评期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工作，包括：
在项目所在地社区及主要媒体网站进行了两次信息公示。
发放公众参与调查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5份。
召开居民座谈会1次，听取周边居民意见。
8.2 公众意见汇总
公众主要关注的问题集中在：
原橡胶厂地块是否存在污染残留，是否会影响居住健康。
施工期间的扬尘、噪声扰民问题。
项目建成后周边交通是否拥堵，配套设施是否完善。
8.3 意见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已承诺：
在开工前完成场地环境调查评估，确保场地环境安全。
严格落实施工期各项环保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优化交通组织方案，按要求配建社区服务设施。
9 结论与建议
9.1 综合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银川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场地环境质量经初步调查满足居住用地开发要求。在严格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施工期和运营期对周围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可得到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建设可行。
9.2 建议
建议建设单位在主体工程开工前，对原厂区重点区域（如炼胶车间、危废暂存间等）进行补充加密采样，进一步核实地块环境状况。
施工过程中应建立环境监理制度，对扬尘、噪声及可能的污染土处置进行全过程监管。
项目建成后，建议对小区绿化区域土壤进行表层复测，确保种植土质量安全。
建立小区环境管理档案，包括施工期环保资料、验收资料及后续运营期环保设施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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